银湖乳业燃煤锅炉技改生物质锅炉项目
一、项目位于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银湖乳品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，主要拆除现有1台10吨/小时燃煤蒸汽锅炉更换为1台12吨/小时生物质锅炉综并增设一套SNCR脱硝设施，总投资150万元，环保投资26万元，占总投资的17.3%。
二、由宁夏润泽清源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报告表》内容基本完整，评价结论科学，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，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，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。
三、项目施工、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施工期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落实噪声、扬尘、废水、固体废物等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，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减少施工期噪声、扬尘、废水、固废污染。
（二）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生物质锅炉废气。生物质锅炉废气经多管除尘+布袋除尘、双碱法脱硫、SNCR脱硝及协同处置措施处理，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中表3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及《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技术规范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》（HJ563-2010）后排放。
（三）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废水主要有锅炉定排污水，锅炉定排污水收集后进入锅炉沉淀池暂存，每日拉运至污清碧源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。废水排放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 8978-1996）三级标准、清碧源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及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31962-2015）。
（四）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
项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为炉渣、除尘灰及脱硫石膏，集中收集后交由第三方有资质单位处理。
（五）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运营期需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要求落实噪声防治措施，确保运营期厂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要求。
（六）项目投入运营前须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二氧化硫0.77吨/年、氮氧化物2.95吨/年。
（七）根据相关规范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，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开展设计与施工。运营期应做好环境风险评估，对涉环保设备设施相关岗位人员进行操作规程、风险管控、应急处置等专项安全培训教育。开展环保设备设施安全风险辨识评估，系统排查隐患，建立隐患整改台账，及时消除隐患。认真落实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，严格执行危险作业审批制度，加强有限空间、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。加强运营期环境风险防范体系、监测预警体系及应急能力建设，在事故情况下应落实应急响应机制，确保环境安全。

